解读《上海市崇明区信息化项目建设和管理实施办法（草案）》

一、制定背景

现行的《上海市崇明区信息化项目建设和管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于2021年3月16日由区科委、区发展改革委和区财政局联合印发。《办法》施行以来，对规范本区信息化项目管理，支撑本区财政性投资信息化项目建设，促进“数字崇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数字化转型的工作要求和任务发生了诸多变化，对信息化项目建设全过程监管和系统集约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行《办法》已不能满足实际操作需要。
《上海市崇明区信息化项目建设和管理实施办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的制定，旨在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崇明区信息化项目的建设和管理，推动政务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提升信息化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水平。

二、制定思路

本草案是在保持对现行《办法》既有框架和主要内容的基础上，立足于“加强统筹规划、强化全生命周期管理、提升项目审核时效”的管理原则和目标，对《办法》进行部分内容修订，进而更好统筹本区信息化项目建设，规范项目全生命周期监管，推动信息化基础设施集约化建设和信息资源融合共享，实现管理规范化和投资效益最大化。
三、主要内容

草案共九章三十四条，主要内容包括：

1.总则：明确了制定目的、适用范围、项目定义和管理原则，强调了统筹规划、聚焦整合、资源集约、业务协同、数据共享和安全可靠的原则。

2.项目申报：规定了项目申报的流程和要求，包括项目申报指南的发布、预算主管部门的初步审核和筛选排序、跨部门共建共享项目的处理以及经费保障等。

3.项目评审：成立评审专家组，对申报项目进行综合性预审和专项评审，形成年度信息化项目预安排计划，并报区政府批准。

4.项目立项：根据项目评审意见，修改完善项目建设方案，报相关部门立项审批。

5.项目实施：明确了建设主体、项目采购、项目监理、集约共建、信息安全和软件正版化等要求。

6.项目验收：规定了验收主体、项目初验、竣工验收和软件产权保护等流程和要求。

7.项目运维：明确了运维主体、经费审核和运维经费等要求，强调了信息化项目建设和运行维护经费的协同联动。

8.项目监管：规定了资产管理、效能自评、绩效评价和结果应用等监管措施，以确保信息化项目的规范实施和有效管理。

9.附则：对乡镇和区直属国有企业的信息化项目建设和管理提出了参照执行的要求，并明确了违反实施办法的责任追究机制。

四、社会效益

草案中的多个方面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主要体现在：

1.加强信息共享与业务协同。通过推动政务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提升政府服务效率和质量，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增强社会满意度。

2.深化信息安全应用。加强信息安全保障系统的规划和建设，确保政务信息系统运行安全和信息资源共享交换的数据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利益。

3.促进知识产权保护。推动信息化项目建设全面使用正版软件，杜绝盗版侵权行为，保护知识产权，促进软件产业的健康发展。

4.强化公众监督与参与。通过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等措施，鼓励公众参与信息化项目的监督与评价，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